
	项目编号
	GZLCLH-2021-


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（联合课题）论证活页
	课题名称：

	参照以下提纲撰写，主题突出，逻辑清晰，层次分明，排版清晰。除“研究基础”外，本表与《申请书》内容应一致，字数在3000字以上。（一级标题用黑体，二级标题用楷体，三级标题和正文用仿宋体，字号用四号，行间距请用固定值22磅）

1. [选题依据]  已有相关研究情况；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。

2. [研究内容] 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、总体框架、重点难点、主要目标等。

3．[思路方法] 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、研究方法和研究计划等。

4．[创新之处]  在学术思想、学术观点、研究方法及成果转化运用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设想。

5．[预期成果]  成果形式、成果转化运用设想及预期社会效益等。

6．[研究基础]  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、核心观点等。

7．[参考文献] 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，本人已有的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。



一、课题组织单位立项评审意见

	专家组（签字）：

 年    月    日


二、课题组织单位结题初审意见

	专家组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三、省社科联结题终审意见

	专家组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“课题组织单位立项评审意见”和“课题组织单位结题初审意见”栏由课题组织单位（申报单位）组织专家评审并填写意见和签字（评审专家原则不少于5人）,无需加盖公章。其他栏目由省社联组织填写。

        2.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，否则取消参评资格。

3.课题名称须与《申请书》一致。

4.不能填报在知网等知名网站上查询不到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。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填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（如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等）、作者排序、是否核心期刊等，不得填写作者姓名、单位、刊物或出版社名称、发表时间或刊期等。申请人承担的已结项或在研课题、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等不能作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填写。课题组成员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不必填写；申请人的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。

5.本表请用A3纸双面印制，中缝装订。
6.项目编号由省社科联统一填写。

7.请保持排版规范整洁。

 


